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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載 

﹏﹏﹏﹏﹏﹏﹏﹏﹏﹏﹏﹏ 
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宣誓就職典禮致詞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0 日 
堅持理想、攜手改革、打造幸福臺灣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老、各位電視機前

與網路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第五次總統直選的歷史意義：邁向成熟民主 

一月十四日，我們順利完成中華民國第五次總統直選。這是臺灣

民主邁向成熟的重要里程碑。自由與公正的選舉程序，臺灣全體選民

所展現的高度民主素養，都獲得國際社會的讚揚；我也要肯定我的競

爭對手—蔡主席英文和宋主席楚瑜在選舉結果揭曉時展現的民主風度

。朋友們，讓我們一起，為臺灣民主喝采！ 

回顧四年：改革已見成效，國家回到正軌     

回顧過去四年，首先我要特別感謝全國民眾的支持。我們共同度

過金融海嘯的侵襲，讓臺灣經濟成長回到東亞四小龍的前列；我們共

同走過八八水災的衝擊，重建我們的家園；我們導正政治風氣，守護

憲法精神，提升司法的公正透明；我們完成中央政府精簡與縣市合併

升格兩大改革工程；我們力行節能減碳、推動「居住正義」、大幅擴

大社會安全網；我們締造了六十年來最和平的臺海情勢，贏得長期盟

友的信賴與國際社會的肯定，讓中華民國國民在 127 個國家與地區，

免簽證入境。在此，英九也要感謝蕭前副總統萬長、劉前院長兆玄、

吳前院長敦義、陳院長冲與所有執政團隊夥伴，以及王院長金平所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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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立法院，在過去四年和人民一起打拚。英九由衷感謝大家的辛勞

與貢獻，並將繼續借重他們的經驗與智慧。 

黃金十年：五大支柱，厚植臺灣競爭力 

展望未來四年，英九要以「黃金十年」的國家願景，和全體國人

共同奮鬥。我們的目標，是建設和平、公義與幸福的國家。政府將以

「強化經濟成長動能」、「創造就業與落實社會公義」、「打造低碳

綠能環境」、「厚植文化國力」、以及「積極培育延攬人才」作為國

家發展的五大支柱，以全面提升臺灣的全球競爭力，讓臺灣在這四年

脫胎換骨、邁向幸福。 

強化經濟成長動能，是提升臺灣競爭力的第一大支柱。動能的核

心，在經濟環境自由化和產業結構優質化。 

我們看到，美韓自由貿易協定在今年三月生效；中國大陸與日、

韓的自由貿易協定談判也將在今年內啟動，我們必須加快自由化的腳

步，不能再蹉跎。臺灣向世界開放，世界才會擁抱臺灣。面臨全球政

治經濟秩序重組、經濟重心向亞洲移轉的時代，我們必須改變保護主

義的思維，翻修不合時宜的法制，排除貿易和投資的人為障礙，為臺

灣打造一個真正自由開放、與國際接軌的經濟環境。 

我們正規劃設立「自由經濟示範區」，高雄就是其中之一，這是

臺灣邁向「自由貿易島」關鍵的一步。我們要儘快完成「兩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的後續協商，加速與新加坡、紐西蘭等重要貿易夥伴洽

簽經濟合作協議，並在未來八年內做好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

」的準備，以掌握融入國際經貿體系的歷史機遇。 

我國的產業雖然曾經締造過輝煌的成績，但早已面臨成長瓶頸。

未來我們要積極推動產業結構優質化，以過去強調效率的生產模式為

基礎，積極發展「創新導向」與「價值創造」的新產業模式。我們的

策略是將服務的特質納入製造業，將科技與國際的元素引入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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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建立傳統產業的特色。唯有這樣，我們的產業才能更加多元，創

造更高的附加價值；也唯有這樣，我們的產業才能真正脫胎換骨，並

且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建立起無可取代的地位。 

提升臺灣競爭力的第二大支柱，就是創造就業與落實社會公義。

全球化的開放市場讓就業變成世界性的競爭，我們要追求經濟成長，

才能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經濟成長必須促使各行各業的薪資同步調

升，否則經濟成長就沒有意義。我們更要堅持公平正義，縮短貧富差

距，讓經濟成長的果實，由全民共享。 

健全政府財政結構是當前要務，我們正努力落實「量能課稅」與

「租稅正義」，建構完整的社會安全體系，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權益

。我們同時也要合理配置基礎建設、公共服務及教育資源，建立均衡

而各有特色的區域發展模式，以縮短城鄉差距，務必要讓每一個人不

分性別、地區、血緣或出身，都有追求幸福的公平機會。  

長期的少子女化與高齡化是臺灣必須面對的國安課題，因此，我

們需要制訂前瞻性的人口政策，建構周延的全民健保與國民年金制度

，並儘速推動長期照護體系，用更完善的幼兒托育及照護措施，提供

父母與子女最溫暖的支持力量。 

司法是保障人民權益的正義防線。四年來，我們完成「刑事妥速

審判法」、「法官法」、「家事事件法」的立法，成立廉政署，最高

法院的保密分案制也已走入歷史。司法必須獨立，但絕對不能孤立，

更不能背離人民對司法正義的合理期待。未來四年，英九會竭盡所能

，全力推動與社會脈動結合的司法改革，要讓我國百年前從西方移植

而來的司法制度，真正在臺灣生根，使法治成為我們生活的方式、人

權成為我們內化的價值。 

提升臺灣競爭力的第三大支柱，就是打造低碳綠能環境。全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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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資源供需失調，對臺灣是挑戰也是機會。未來全球所有的產

業都將強調綠色生產，綠色產業是未來產業競爭的新領域，消費型態

也必須符合節能減碳的要求。因此我們將鼓勵民間擴大對綠能產業、

綠色建築與綠色生產的研發與投資，讓綠色產業成為帶動就業與成長

的新亮點，讓臺灣一步步成為「低碳綠能島」。我們一定要堅持永續

發展的理念，為我們下一代留下清朗的天空，乾淨的空氣，豐沛的水

資源，以及生意盎然的山林、溪流、濕地與海洋。 

在政策上，我們要讓能源價格合理化，創造節能減碳與促進投資

綠能產業的動力。我們要讓油電等公用事業回歸市場機制，落實「使

用者付費」的原則；更要進一步回應民意對改革國營事業、提升經營

效率的高度期待，創造消費者與生產者雙贏的局面。 

厚植文化國力，是提升臺灣競爭力的第四大支柱。臺灣有三個文

化特質：一是公民素養植根最深厚；二是傳統文化保存最完整；三是

傳統與現代的銜接轉化最細緻。民主制度造就了我們的公民社會，公

民社會中開放的風氣、自由的精神，成為創作家的土壤。在開放和自

由的土壤上，我們既保存了歌仔戲、布袋戲等傳統文化，又發展出雲

門舞集、朱宗慶打擊樂團等當代文化品牌。我們一方面追求高科技與

國際化，一方面又主張草根民眾的文化公民權。 

開放的社會才會有奔放的創意，自由的環境才容許大膽的想像；

臺灣的創意注入電影、流行音樂、圖書出版等等，成為文化產業，也

都在華文世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產業必須要有整合工具，把文

化價值與內容，透過創意加值與智慧財產機制，轉換成行銷全球的經

濟產值，而讓經濟產值又回頭來灌溉我們的創作者。 

文化不只是藝文、創意與產業，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近大陸知名作家韓寒發表訪臺親身經歷：計程車司機拾物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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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行老闆熱心助人，都讓他震撼與感動。不久前，有位花蓮運將曾

世誠，把日本乘客遺失在車內的皮夾，用飛車、駁船追上已離港的郵

輪，最後以吊籃送到失主手中。英九認為，這些令人動容的善舉，都

是因為中華文化中「善良」與「誠信」的核心價值，已經融入臺灣的

日常生活。 

我們要把文化看做國力，文化的建設，就是國力的建設；文化的

投資，就是國力的投資。 

積極培育延攬人才，是我們提升臺灣競爭力的第五大支柱。因為

，臺灣缺乏天然資源，人才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也是國家發展的關

鍵。 

我們要讓大學校園成為培育本土人才的搖籃與國家競爭力的泉源

。我們更要以開放前瞻的政策，「築巢引鳳」的方式，打造一個宜居

、友善、國際化、無歧視以及薪資有競爭力的環境，留住本土優秀人

才，並延攬全球的優秀人才。 

孩子是我們永遠的關切。讓每一個孩子，不分貧富都有機會成為

國家的人才，擁有上進的機會，這才是教育的核心。事實上，不只李

安和蕭青陽在文創領域大放異彩、張逸軍與陳星合都登上太陽劇團的

舞臺，古又文和吳季剛也在國際服裝設計界大放光芒；四年來，我們

臺灣子弟更在歐、美、亞等各種國際發明展與設計展中，屢屢拿下總

冠軍。臺灣擁有極佳的人才與創造力，我們要更用心培育下一代，提

供優質的十二年國民教育，讓每一個生命都能發光發熱。 

國家要發展，就必須改革；要改革，就要承受調整的陣痛。我們

絕對不能把燙手山芋與沈重包袱留給下一代。英九深知，一位連任總

統最重要的責任與使命，就是與人民一起打造幸福的未來。在未來的

任期中，我們要踏出堅定的步伐，進行即時、深入、廣泛的溝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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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民眾的支持。用五大支柱「打造幸福臺灣」，是英九第二任的目

標，臺灣要提升競爭力才能生存，人民幸福才有保障。 

國家安全鐵三角：和平兩岸、活路外交、堅強國防 

國家安全是中華民國生存的關鍵，英九認為，以兩岸和解實現臺

海和平、以活路外交拓展國際空間、以國防武力嚇阻外來威脅，是確

保臺灣安全的鐵三角，我們必須同等重視、平衡發展。 

鐵三角的第一個角，就是以兩岸和解實現臺海和平。四年來，政

府堅持「對等、尊嚴、互惠」的理念，「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利」

的原則，恢復兩岸制度化協商，簽署16項協議，實現兩岸和解。行政

部門公開且透明地對國會負責，並加強與在野黨溝通，努力尋求共識

，兩岸和解因此建立制度化的保障。 

過去四年，我們改善兩岸關係，降低臺海緊張，帶來和平與繁榮

，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但仍有部分民眾對我們的大陸政策存有疑慮

。英九要在此鄭重指出：中華民國憲法是政府處理兩岸關係的最高指

導原則；兩岸政策必須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不統、不

獨、不武」的現狀，在「九二共識、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兩岸

和平發展；而我們所說的「一中」，當然就是中華民國。依據憲法，

中華民國領土主權涵蓋臺灣與大陸，目前政府的統治權僅及於臺、澎

、金、馬。換言之，二十年來兩岸的憲法定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

兩個地區」，歷經 3 位總統，從未改變。這是最理性務實的定位，也

是中華民國長遠發展、保障臺灣安全的憑藉。兩岸之間應該要正視這

個現實，求同存異，建立「互不承認主權、互不否認治權」的共識，

雙方才能放心向前走。 

過去四年，我們依循「先急後緩、先易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

，推動兩岸交流，不論是在經貿、交通、衛生、文化、教育、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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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等各方面，都創下歷史新高的紀錄。未來四年，兩岸要開拓新的

合作領域，繼續鞏固和平、擴大繁榮、深化互信。也期盼兩岸民間團

體在民主、人權、法治、公民社會等領域，有更多機會交流與對話，

為兩岸和平發展創造更有利的環境。  

兩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都是炎黃子孫，擁有共同的血緣、歷史

與文化，也都同樣尊崇 國父孫中山先生。我們不能忘記 國父「天

下為公」的理念，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國理想。臺灣實施民主

的經驗，證明中華民族的土壤，毫不排斥外來的民主制度。英九衷心

期盼中國大陸的政治參與逐步開放，人權與法治日漸完善，公民社會

自主成長，以進一步縮短兩岸人民的心理距離。 

鐵三角的第二個角，就是以活路外交拓展國際空間並增加國際貢

獻。過去四年，我們不採取「烽火外交」，而選擇「活路外交」與「

正派外交」， 在「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行有效」的援外原則下，

我們與邦交國進行合作計畫，邦交國也在國際組織中不斷為我國仗義

執言。我們與美國重建互信，強化溝通管道，在許多領域緊密合作，

已建構三十年來最堅實的「安全與經濟夥伴關係」。我們與日本在設

館、航空、文化與投資等領域都展現重要成果，建立四十年來最友好

的「特別夥伴關係」。歐盟及歐洲議會分別多次發表聲明及通過決議

，支持我們的大陸政策與強化臺歐經貿關係。 

拓展國際空間方面，我國在三年前，正式以大會觀察員的身分，

回到離開 38 年的「世界衛生大會」；九十九年又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下

的「政府採購協定」。事實證明，兩岸關係的進展與我們國際空間的

擴大，不但不必相互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成。未來四年，我們要擴

大參與國際組織，包括氣候變遷、民航安全等聯合國專門機構的相關

活動。我們也希望在國際非政府組織中，兩岸能彼此包容、相互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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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個良性循環的模式發揮更大的正面效益。 

增加國際貢獻方面，臺灣立足世界最寶貴的資產，就是民間組織

的充沛活力，以及民胞物與的人道關懷。 

九十九年一月海地發生大地震，英九跟趕赴現場的我國特種搜救

隊分隊長陳順天通電話，電話那一頭傳來興奮的呼喊聲。因為，十五

分鐘前他們救出 1 名生還者，這是我國國際搜救史上的第一次；去年

311 日本海嘯，民間和政府合力捐助新臺幣 66 億元，不但是世界第一

，也超過其他九十多國的捐助總額；還有一位到災區為老人默默服務

的臺南女孩蔡雨樺，她的善行更感動了兩國人民。今年四月，英九到

非洲遇見了在當地行醫近二十年的黃其麟醫師，他無怨無悔的付出，

讓世人看見臺灣醫生沸騰在白袍下的熱血。這些例子說明，臺灣人擁

有豐沛的生命熱情與不怕難的韌性，也為臺灣贏得真誠的友誼。 

鐵三角的第三個角，就是以國防武力嚇阻外來威脅。「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古有明訓。我們不求戰，但絕不畏戰。四年來，我們

在國防工業自主、強化新一代兵力整建以及災害防救等方面，都有明

顯成果。同時，增加訓練能量、大幅提升國軍體能及戰技，而整飭軍

紀及反貪防弊，亦有相當成果，這也是我們建軍備戰的具體成效。 

在對外軍購方面，英九上任以來，美國已三度同意軍售臺灣，總

計 183 億美元，不論是質與量都超越以往。這讓我們未來擁有適當的

防衛力量，使政府與人民更有信心與意願，繼續穩健發展兩岸關係。 

未來四年，我們仍將向外採購無法自製的防衛性武器，也將完善

募兵制及相關配套，在「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戰略下，以「創新

、不對稱」思維，建立量少但質精的堅強國防武力。同時強化我國與

周邊各國關係，積極參與國際事務，推動建立制度化的戰略對話合作

管道，以捍衛中華民國主權與保障臺灣安全，並對區域和平作出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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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 

站在歷史分水嶺上：新的百年、好的開端 

各位鄉親，回想過去四年，英九內心有深深的感激。我們一起走

過金融海嘯的風暴，我們一起迎接建國百年的歡欣，我們曾為天災巨

變的創傷流淚，也曾為臺灣子弟在各方面的成就，歡喜難眠。 

我們就是一家人，臺灣就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我們深信，不管朝

野之間有什麼歧見，我們都是一家人。即使過去幾年朝野和解存在不

少困難，但英九相信，民主是我們的共同價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

一定可以尋求共識，合力解決問題。四年來，英九持續邀請各種公民

團體來對談。英九也誠摯的希望，儘速與在野黨領袖展開對話，我們

要讓民眾看到，朝野不是只有相互競爭，也能彼此合作。為了全民福

祉，讓我們一起為臺灣民主建立良好的典範。 

今年是中華民國第一百零一年，我們正站在歷史的分水嶺上。 

過去一百年，先人的奮鬥歷程清晰在目；未來一百年，國家的挑

戰與機會輪廓鮮明。英九有幸身為中華民國跨入新的一百年第一位宣

誓就職的總統，感到責任無比重大。 

在此莊嚴而神聖的典禮上，英九與執政團隊再度接受全民的付託

，猶如千鈞重擔在肩頭，唯有以如臨深淵的心境，如履薄冰的態度，

全力履行憲法所賦予的職責，才能符合國人的信賴與付託。 

站在新的一百年起跑點上，英九希望，今天我們奠下的基礎，將

成為孩子走向未來的磐石；今天我們種下的幼苗，將不斷長成下一代

共享的果實。讓我們一起堅持理想、攜手改革、打造幸福臺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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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令 

﹏﹏﹏﹏﹏﹏﹏﹏﹏﹏﹏﹏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2 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1 2 0 0 5 2 7 9 1 號

我國與巴拿馬簽署「臺巴（巴拿馬）FTA 執委會第 4 號決議」，自中

華民國 101 年 1 月 1 日施行。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註：附「臺巴（巴拿馬）FTA 執委會第 4 號決議」內容見本號公報第

13 頁後插頁。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1 日

  任命許錫儀為中央研究院政風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蔡倩傑、蔡孟倫、李心慧為行政院簡任第十職等參議。 
  任命周淑婉為行政院衛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王慧英、王貞

懿為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林振豐為國立故宮博物院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徐耀浤為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君如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蔡勇勝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

員兼組長。 
  任命陳善報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簡任

第十一職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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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鄭進峯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

員。 
  任命林陳松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陳宗鎮

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陳滿賢為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洪文章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陳順珍、林南薰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吳幸芬、陳宗賢、簡賢坤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顏世傑、楊國精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任第十

二職等法官兼庭長，林秋火為臺灣雲林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

兼庭長，侯志融、樊季康、林春長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

等法官兼庭長，黃信滿、葉靜芳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

法官。 
  任命李天翔為監察院簡任第十職等組長，丁國耀為監察院政風室

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陳得意為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張廖萬益為新北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簡任第十職等大隊

長，童銘章為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葉任偉

為新北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李忠台為新北市政府交通局

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李國榮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張文欽為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高

鎮遠為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王啟川為高雄

市政府都市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范世億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吳定謀為雲林縣稅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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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饒嘉博、湯宏忠為嘉義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玲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卓名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于青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莉香、何玉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梁凱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敏理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又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金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真芳、張毓麒、江麗華、吳奕哲、蘇鳳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沈心怡、宋正宜、鍾孟勳、王景麗、江宛儒、黃子晏、李雅

雲、戴金鳳、黃秀蘭、謝宇貞、蔡金鳳、莊國隆、黃聖弘為薦任公務

人員。 
  任命陳彥全、黃瑩潔、陳映慈、鄧玉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怡君、柯柏成、楊嘉惠、吳懿芳、翁登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姜玉珍、賴美蓉、劉淑萍、林依敏、蔡明益、劉啟和、林龍

傑、葉惠娟、陳盈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信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沈芳齡、陳福斌、彭瑞菊、周姵螢、林柏宏、楊韻蓓、邱美

臻、蔡孟蓉、鄭綉蓉、簡禎頤、潘昌岳、林淵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雯玉、陳建淳、林淑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藍瑞燕、鄭傑仁、許耿瑞、潘美君、廖玉琴、何春媛、羅玉

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春秀、何素禎、王裕民、王鵲閔、陳美惠、廖懿琪、邱文

輝、李吉昌、張冠任、林小琪、許永增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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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胡美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阮惠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佳璋、黃俊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劉彥淇、陳秀玉、李雲台、蔡孟肯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1 日

  任命古芝華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5 日

  行政院院長陳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特任陳為行政院院長。 

  此令自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0 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5 日

  行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游清鑫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此令自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 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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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6 日

  總統府副秘書長劉寶貴已准辭職，總統府副秘書長羅智強另有任

用，均應予免職。 
  特任羅智強為總統府副秘書長。 
  任命熊光華為總統府副秘書長。 
  此令均自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0 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6 日

  任命李雅晶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宋秀玲為財政

部賦稅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劉芸真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簡任第十

職等副組長，卓翠雲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簡任第十職

等副處長，游鶴童為財政部臺中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劉

明珠為財政部臺中關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副局長，林清漢為財

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 
  任命李毓娟、王揚智為教育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馬湘萍為

教育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徐育茂為國立臺北大學簡任第十職等

編纂。 
  任命張宏謀以簡任第十三職等為法務部廉政署簡任第十二職等副

署長，呂建昌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官

，孫小玲、林應華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

察官，朱坤茂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許

英輝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賴慶祥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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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宜蘭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王怡仁為臺灣宜蘭地

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呂文忠為臺灣宜蘭地方法

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長。 
  任命陳昭蓉為經濟部工業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黃淑貞為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研究員。 
  派曹樂群為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主任工程司。 
  任命劉佩君、傅思誠、李淑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書維、林錦春、胡美足、林秀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元華、蔡淑貞、白文菁、周金葉、葉棟樑、周新得、王金

池、劉俊男、陳嘉誼、鍾長志、陳傳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森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蔚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淑華為薦任關務人員。 
  任命陳昶志、胡啟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張勝晟、蕭正偉、陳伯賢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6 日

  任命陳惠堂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李碩城、葉根旭、陳信昌、許惠昭、李崇仁、王志宏、石振

龍、陳照元、王文正、謝易里、邱瑞增、雨山、洪承煌、余立仲、

張瓊洋、劉鴻琪、邱紹明、雷孟儒、陳彥儒、黃德盛、葉正良、王忠

成、陳建政、張俊雄、黃國峰、王祥榮、葉文光、林慶輝、溫輔丁、

徐志成、林明義、張明德、高成欣、黃欣雅、陳玠齊、許慶賢、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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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尤裕傑、謝錫勳、鄒宏德、劉崇璽、林旺穆、陳光中、卓敬凱、

章清松、顏崇益、張智勇、揭天德、許亦松、翁俊郎、周瑞芳、楊明

雄、柯亨昌、鍾勝內、林厚志、戴鴻興、羅義添、郭政育、李明興、

晁自強、李勝義、黃明得、韓祐謙、田安民、楊青憲、林宏孟、莊民

誠、郎國定、朱信政、吳智榮、王俊傑、楊立彬、鄭文慶、唐志賢、

陳建宏、沈清雄、劉建成、韋福隆、馮慶毅、簡岳宏、陳志華、楊哲

效、林世賢、蕭成國、陳海銀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7 日

  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葛光越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任命陸小榮為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此令均自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0 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7 日

  考選部部長董保城，銓敘部部長張哲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主任委員蔡璧煌，銓敘部政務次長吳聰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李嵩賢已准辭職，均應予免職。 

  此令均自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0 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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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7 日

  特派李選為 101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會計師、

不動產估價師、專利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暨第二次社會工作師考試

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7 日

  任命林建輝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 
  任命林厚宇為國立故宮博物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賈重利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榮譽國民之

家簡任第十職等副主任，劉先珉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臺北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職等副主任，雷台青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新北市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李鐵和為行

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北市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

處長。 
  任命涂曉晴為檔案管理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李春進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劉富

光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副所長。 
  任命王逸群為國家人權博物館籌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丁玉珍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

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晴教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蔡

榮澤、曾家貽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庭長，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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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蘇清恭為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何志通為臺灣雲林地方法院簡任第

十三職等法官兼院長，陳仁智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

官兼庭長，鄧希賢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庭長，

林育幟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廖家陽、陳銘珠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庭長，楊碧惠為臺灣花蓮地

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趙淑容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

職等法官。 
  任命饒健生為國家文官學院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藍又千、邱信榮、林維欣、呂瑞昆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家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余俊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家惠、林惠堉、陳玲憶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1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1 0 0 1 0 3 1 3 0 號

  總統府前資政、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前校長劉真，沖靜絜行，端宜

寅亮。少歲卒業安徽大學哲學教育系，旋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研

究科深造。抗戰未已，羈懷社稷安危，束裝遄返，共赴國難；憲政伊

始，膺選第一屆立法委員，崇論谹議，創置有成。來臺後，出任臺灣

省立師範學院院長，禮聘彥士名儒，形塑師資學術聲望，迭開治校新

域；創設國學講座，強化文史教育薪傳，屢見陶甄初衷，庠序敷教，

化雨均霑；綆汲千載，澤潤棫樸。嗣接掌省教育廳廳長，揭櫫教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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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三項目標，提供弱勢就學貸款，推展教師福利措施；興辦實用技藝

訓練，輔導失學青年就業，覃思謨明，迴籌轉策；仁育義正，遠識嘉

猷。晚歲猶歷預各項文教會務，曾獲頒行政院「中華民國文化獎章」

、「一等教育文化獎章」暨應聘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等殊榮，令聞

廣譽，後昆鑽仰。綜其生平，時艱著協濟折衝之勞，杏壇樹師範體系

之功，經師人師，流光垂祚；遺風遺緒，彤史揚芬。遽聞上壽捐館，

國珍哲匠，應予明令褒揚，用示政府軫懷邦賢之至意。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1 5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1 0 0 0 5 2 2 2 0 號

  庶民歌后鳳飛飛（本名林秋鸞），蘭心蕙性，穎秀高華。少歲胸

懷志趣，砥礪自振，寄鍾情於樂音，託摯愛於演藝，清歌雋永，風格

獨具；初露頭角，丕顯新聲。尤以「掌聲響起」、「我是一片雲」、

「祝你幸福」等經典歌曲稱道，簫韶傳唱，天籟悠遠；餘妙繞梁，巧

若生成，洵為臺灣崢嶸歲月之集體記憶，沾溉沁潤，深植人心。平居

參與公益活動，屢登柳營離島獻聲，激勵士氣，體現關懷宏旨；不時

推展國民外交，迭赴海外慈善義演，宣慰僑胞，提升國家形象；時論

讚譽，海宇芳騰。曾獲頒模範勞工、中華文化基金會玉音獎、兩屆金

鐘獎最佳女歌星獎、社會建設獎、愛國僑胞獎暨國際知名藝人榮譽獎

等殊榮，律呂雅韻，藝壓當行；德言瓊音，輝映蓬島。綜其生平，絜

矩儀範，集謙遜才慧於一身；精進淬勉，成影視歌三棲全能，依仁游

藝，精采美善；廣陵絕響，奕世流芬。遽聞奄然而逝，悼惜彌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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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明令褒揚，以昭矜式。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 
專     載 

﹏﹏﹏﹏﹏﹏﹏﹏﹏﹏﹏﹏ 
索羅門群島新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陳學仕呈遞到任國書 

索羅門群島新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陳學仕（Laurie Chan）閣

下，於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45 分在總

統府 3 樓臺灣晴廳向總統呈遞到任國書，總統親予接受。參與典

禮人員有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第三局局長張國葆、外交部政務

次長董國猷及禮賓司司長石瑞琦，陳學仕大使夫人（Mrs. Christina 
Pongi Chan）隨同晉見。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1 年 5 月 11 日至 101 年 5 月 17 日 

5 月 11 日（星期五） 
․蒞臨「蔡雪泥國策顧問獲贈日本紅十字會金色有功勳章感恩

茶會」致詞（臺北市晶華酒店） 
․蒞臨「101年慶祝五一勞動節-模範勞工表揚活動」頒獎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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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中山區典華旗艦店） 
5 月 12 日（星期六） 

․蒞臨豐泰企業「企業托兒、母親安心活動」致詞（雲林縣斗

六市）  

․前往雲林縣土庫鎮順天宮參香祈福暨揭匾（雲林縣土庫鎮） 
5 月 13 日（星期日） 

․蒞臨「千僧萬眾祝佛誕，一心十願報母恩-慶祝2012年國際佛

誕節暨母親節大會」致詞（總統府前凱達格蘭大道） 

․蒞臨「慈濟46周年-三恩浴佛大典」禮佛（中正紀念堂自由廣

場） 
5 月 14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5 月 15 日（星期二） 

․接見第19屆「中華建築金石獎」得獎企業代表一行 

․蒞臨「感恩‧道別-行政院新聞局惜別會」致詞（行政院大禮

堂） 

․接見美國肯塔基州訪華團一行 
5 月 16 日（星期三） 

․接見「日本交流協會」臺北事務所新任代表樽井澄夫等一行 
5 月 17 日（星期四） 

․接受索羅門群島新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陳學仕（H.E. Amb. 

Laurie Chan）呈遞到任國書（總統府） 

․蒞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青年創業協會總會」成立40週年慶

感恩茶會致詞（臺北市喜來登飯店） 

․蒞臨「2012歐洲日晚宴」致詞（臺北市君悅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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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1 年 5 月 11 日至 101 年 5 月 17 日 

5 月 11 日（星期五） 
․蒞臨「壬辰年全國神農文化祭祭祀大典暨捐血車捐贈剪綵典

禮」祈福並致詞（嘉義市大天宮） 
5 月 12 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5 月 13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5 月 14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5 月 15 日（星期二） 

․蒞臨「三三會」第5屆第1次會員大會以「臺灣經濟發展方針

及規劃」為題發表專題演說並與出席人員進行問答（臺北市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總行） 
5 月 16 日（星期三） 

․無公開行程 
5 月 17 日（星期四） 

․蒞臨「2012臺北城市科技大學國際發明成果展」致詞（臺北

市北投區） 

․接見「日本交流協會」臺北事務所新任代表樽井澄夫等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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